倡 议 书

省直机关各部门单位：
岁序更迭、辞旧迎新，2025年春节将至，为共度一个文明、和谐、安全的佳节，济南市今年继续划定禁放限放区域，实行“禁放区内不燃放烟花爆竹，非禁放区依法安全文明燃放”的禁放政策。为进一步做好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切实发挥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现就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发出倡议如下：
一、模范遵守禁放限放规定。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政策规定，带头不购买烟花爆竹，不在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积极劝阻违规燃放行为，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家人和周边群众积极响应倡议，充分展现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二、倡导非禁放区文明燃放。确有燃放烟花爆竹意愿的党员干部，要知法守法，做到禁放区域、禁放场所不燃放，自觉到非禁放区的烟花爆竹合法销售网点购买合格产品，依法、安全、文明燃放。
三、营造禁放烟花良好氛围。积极开展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工作，做一名倡导文明、引领新风的传播者。主动向亲朋好友宣传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定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在社交平台传播禁放政策，用“低碳”迎接新年，用“绿色”守护节日。
济南是我们美丽的家园，守护济南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我们真诚倡议广大党员干部，节日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珍惜生命和健康，珍惜清新空气和蓝天，让济南的天空更蔚蓝，空气更清新，环境更优美，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共同努力，过一个清新、环保、健康、平安的春节。
[bookmark: _GoBack]感谢您对禁放工作的大力支持，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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